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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他者”与汉学人类学的“历史感”

黄向春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 ］源自“简单社会”的人类学运用于对中国这一“复杂的
文明社会”的研究所形成的汉学人类学，既要面对典籍、制度和中
国大历史，又须立足于“小地方”或者“社群”、“村落”的田野作业。
汉学人类学一向把抽象的、整体的中国或者汉人社会当作一个“有
历史”的“他者”来看待，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模式，但如何
更好地表述“多元”（地方、族群）与“一体”（国家、汉人）之间的关
系，如何把国家和汉人“之外”的其他系统纳入其视野，以及如何把
国家和汉人社会当作建构与表达的方式而非当作“既有”的田野背
景，仍然是汉学人类学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闽江下游及沿
海地区的田野研究显示出，在唐宋以后该“界域”的形成演变过程

中，多层次的礼仪—祠庙系统及其仪式网络，作为一整套“地方”象征的生成器和“包容／排斥”
的社会文化机制，与整个区域体系的构造及其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学人类学若能以
模式交错的角度在其中把握“流动的他者”的脉络和意义，必能重新获得“历史感”的源泉，并可
以在这样的“历史感”中探索建立某种中国式“礼仪社会理论”的可能性。
［关 键 词 ］汉学人类学　流动的他者　历史感　礼仪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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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族群与民族史以及汉人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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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学人类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也
许是有丰富文字“历史”的“他者”给人类学带来的
一份特殊礼物。汉学作为古典学的一种，天生就
是一门对中国这一“复杂的文明社会”及其浩瀚典
籍的宏大学问，它的起源带有明显的东方学色彩
并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想象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后，人类学介入其领域，才给古典汉学带来了从
语文学到社会学的转向。②不过，对于何谓汉学人
类学，学界并无明确的、一致的界定，大体只是对
人类学（主要是西方人类学）对中国或者汉人社会

文化研究的统称，广义即指涉庞杂的西方中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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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海龙：《汉学的悲哀：西方汉学的回思与检讨》，载《世界汉
学》，２００３（２）。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１—１３页，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杨堃认为，在葛兰言（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看来，“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
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

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涂尔干所倡
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第１１３
页，见《社会学与民俗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



究中之人类学部分。究其发端，虽可溯自１９世纪
末，但其真正开始则以２０世纪初葛学浦（Ｄａｎｉｅｌ
Ｋｕｌｐ）以及３０—４０年代费孝通、林耀华等一批受
过正统西方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对本土社会的研究

为标志。源自“简单社会”的人类学如何运用于研
究“复杂社会”则是人类学无法回避的挑战和大势
所趋。汉学人类学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的，它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
可能性和局限性也都跟这一背景密切相关。①

一

中国东南地区（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是汉学
人类学最早的试验场。在构成汉学人类学阵营的
代表性学者及其学说中，除了施坚雅（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从成都平原得出的市场与区系理论之
外，诸如弗里德曼（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的宗族论、
武雅士（Ａｒｔｈｕｒ　Ｗｏｌｆ）的“神—鬼—祖先”宗教／社
会论以及华琛（Ｊａｍｅｓ　Ｌ．Ｗａｔｓｏｎ）的文化“标准
化”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模型均来源于这一地区。
这些理论模型早已为我们耳熟能详，并已成为认
识、理解和阐释中国汉人社会文化体系及其历史
变迁的基本概念和出发点，当然，也不断受到后来
者的批评、检讨与反思。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
点，而这个特点也是由汉学与人类学本身的特点
所决定的：基本上都体现了既有来自传统汉学的
对典籍和总体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思想体系及
其历史背景的重视，又有来自传统人类学的对“小
地方”或者“区域”、“社群”、“村落”的“田野知识”
的追求，并努力在两者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仅
就这一点而言，汉学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对“复杂的
文明社会”的一种研究范例，无疑是成功的，也在
一定程度上因应了弗里德曼的期待。②

毫无疑问，汉学人类学的初衷和目的并不是
要重拾汉学的老问题，而是要把中国或者汉人社
会当作一个“有历史”的“他者”来看待的，并怀揣
着建立某种源自中国经验又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

体系或“范式”的企图。但就目前而论，这个企图
显然并未实现。尽管人类学家们都认为中国或汉
人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复杂的结构、有效的社会
整合机制和自成体系的思想观念，但它基本上仍
处于作为不同时代、不同取向、从不同区域研究中
抽象出来的人类学概念、理论的“试验场”的地位。

这一局面所呈现的，一方面是在人类学“本土化”
追求下不断拓展的田野个案的积累，另一方面则
是“地方性”越是随着个案研究的深入而日渐丰
富，③就越是令人感觉个案的累加并不等于达到
或接近了对“中国”或“汉人社会”的总体认识，即
使是某些被普遍接受的重要理论模型或分析架

构，也不断受到本土个案研究的质疑和挑战。
其中的原因，除了离“建立起自身独特学术语言

体系”④这一最终目标尚远之外，当下的问题，一是汉
学人类学对无限多样的“地方”与“一个”“汉人”或
“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来表述？这一问题
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一开始即已提出和面对，但至
今仍然悬而未决。⑤施坚雅的成功和局限其实都在
于此：他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体
系而言，单个的村落的人类学个案作为实体性的
社会单元的累积，是不足以说明它们是如何能够
形成有机的整体“中国”并发生历史变迁的，因此，
他找到的“市场”这一贯穿上下古今的的社会关联
性，既使他可以有效地建立起更具涵盖力和整体
性的解释框架，同时也使他落入了“单一化”和“形
式主义”的困境⑥。弗里德曼的宗族论，所依据的
东南地区的宗族例证，只是特定区域、特定时代背
景下产生的特殊现象，⑦这一特殊性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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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铭铭：《汉学与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变异的概观与评介》，

载《世界汉学》，１９９８（１）。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３，“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ａｓ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
ｐｏｌｏｇｙ”，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４，

Ｎｏ．１（Ｍａｒ．，１９６３），ｐ．１—１９．
郝瑞（Ｓｔｅｖａｎ　Ｈａｒｒｅｌｌ）：《中国人类学叙事的复苏与进步》，载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４）。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第二版），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Ｅｖｅｌｙｎ　Ｓ．Ｒａｗｓｋｉ，“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ｗ　Ｊ．Ｎａｔｈａｎ，Ｅｖｅ－
ｌｙｎ　Ｓ．Ｒａｗｓｋｉ　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ｐ．
４０４—４０８．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２２—２３页，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
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６）。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２；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
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载《历史研
究》，２０００（３）；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上削弱了它在理解中国（汉人）文化体系中的亲属
制度与社会组织这一人类学基本命题上的意义，
换言之，弗里德曼的宗族只是一种社会—文化的
“表征”（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而非一套“文化的语法”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①。武雅士的“神—祖先—
鬼”论，虽然因其结构上的包容性和实践上的相对
性而具有极为广泛的涵盖面，但它本身并不成其
为一个“汉人社会”的人类学“范式”，它的根本特
征———强调宗教观念与官僚体系及其等级构造的
对应关系，以及象征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也并不是
“汉人社会”必需的或者唯一的模式②。华琛的
“标准化”理论应该是最有中国式社会理论潜质
的，因为它基本上说明了国家与民间所共享的语
言体系（反映在宗教与仪式行为上）是如何可能，
以及如何在个人、社区、区域、国家之间达成一种
政治与文化的妥协，并可以成为一套不断生产和
再生产社会结构的动力机制，但它同时也因过于
强调“标准化”的划一力量而受到质疑③。显然，
以上所有的悖论和争议几乎都源于“多元”与“一
体”这一组关系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复杂实态及其
在学术话语中的精确表达。
二是汉学人类学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非汉人

社会”？④ “国家”和“汉人社会”只是描绘田野图
像的背景，还是必须把它们本身当作意涵流转的
建构与表达的方式来看待？如果“汉学”既是指
“中国学”又是指“汉人社会研究”，那么应当如何
看待包括在“中国”这个政治的、历史的、整体的和
象征的概念之下众多的“非汉人社会”？“非汉人
社会”与“汉人社会”不断相互定义和自我定义的
过程，不正是中国的国家体系发展过程的两面吗？
“非汉人社会”又如何在“卷入”或者“被卷入”“中
国”的过程中仍然是“非汉人社会”呢？“汉人社
会”为何存在如此丰富的地方多样性但同时又仍
然是“一个汉族”？⑤以汉学人类学的主要“田
野”———东南地区而论，该地区经历了一个从“蛮
夷之地”到“地方”的转变过程，但这一过程并不完
全是一个政治扩张的结果。偏于一隅的地理空间
之所以成其为“地方”，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
各种历史的境遇中不断定义的结果———“地方”不
仅仅来自帝国政体的制度架构设计，还来自人们
如何经由此来定位“自身”并想象和建立“自身”与
“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或者如何与“国家”保持

适当的距离，而其结果则是，“地方”与“国家”相互
“合理”、“合法”地建构了对方。在这一过程的背
后，诸如宗族如何在文化、国家认同与社会组织之
间建立起有机联结，宗教思想与神鬼崇拜及其仪
式系统如何在地域社会与国家象征之间达成默

契，等等，这些正是汉学人类学长期面对的主要论
题。因此，“汉人”是不是一个“族体”？⑥是否理所
当然地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一个他者”？或者只是
某种“地方”的语言策略？都是可以存疑的。若回
到历史过程本身，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历
史的常态中，从个人的文化身份到地方社会的主
体性表达，更多的是“编户齐民”的概念而非“汉
人”的概念。⑦在此，制度与文化之间似乎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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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ｌａｅｓ　Ｈａｌｌｅｇｒｅｎ，“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ｉｎｓｈｉｐ：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Ｅｔｈｎｏｓ，Ｎｏ．１—２，１９７９；Ａｌ－
ｌｅｎ　Ｃｈｕｎ（陈奕麟），“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ｇｅ－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ｒ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Ｌｏｎｇ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３６（３），１９９６．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
与历史学家的视角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前者始终更关注宗族
作为亲属制度本身及其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逻辑关联，而
后者则强调必须打破人类学亲属制度框架的束缚才能对中国

的宗族现象加以历史性的解释。

Ｐ．Ｓｔｅｖｅｎ　Ｓａｎｇｒ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美〕韩
明士（Ｒｏｂｅｒｔ　Ｈｙｍｅｓ）：《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
仰和神灵模式》，皮庆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对“标准化”问题的讨论，参见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第３３卷第１期
（２００７）中的一组文章（第３—１５８页），以及科大卫、刘志伟的
回应：《“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
中国文化的大一统》，载《历史人类学学刊》，２００８（１—２）。

中国学界对“非汉人”社会（即“少数民族”）的研究，历来属于
“民族学”及“民族史”的传统，它与基于“汉人”社会研究的
“社会人类学”传统，构成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二元
格局，两者间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各行其道，鲜有交流与对话。

近来，这一不利局面正随着“打通东南与西南”意识的自觉而
有望得到改观。参见王铭铭：《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
区”之间的纽带》，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８（４）。

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ａｏ　Ｔａｏ　Ｌｉｕ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　ｅｄ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张海洋提出“汉族”只是在晚清政治鼎革中产生的一个只有
“用”而没有“体”的概念，并强调应对作为“一体”的“华”与作
为“多元”之一的“汉”作严格区别，见其《评“民族概念”与民
族研究的可能范式》，载《人文世界———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
年刊》，第１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

从这一点来看，“汉”与其说是一个“民族”（或“族群”），倒不
如用Ｊａｍｅｓ．Ｓｃｏｔｔ的Ｚｏｍｉａ“低地”模式把它看作是以各种政
治、军事与文明计划“均质化”了的不同族群的人口。



某种“天然”的联系，这恰恰是汉学人类学应该注
意和并值得深究之处。“地方”的塑造过程，本身
就是一种开放的社会文化机制，其中既充斥着文
化正统性的隐喻，同时也是一个意义丛生和反复协
商的议程。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汉人”的宇宙
观包含着以及如何包含“非我族类”，就不是单纯的
“族群”问题了，而是像弗里德曼所追问的中国是否
有“一个宗教”①一样，变成“是否存在‘一个汉人’”
或者“‘汉人’是否存在‘一个’宇宙观”的问题了。

二

面对这样的问题，人类学家们需要更多的历史
感，并在其中找到可以描述一种 “流动的他者”的语
言。在此，“流动的他者”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自
者／他者”关系的相对性，二是“他者”是一个变动不居
的过程。尽管学界对此已有初步共识，怀抱历史感的
人类学家们之所以仍有焦虑之感，原因之一即在于他
们要面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王朝的制度、
国家的象征、精英的思想和士大夫的话语等等因素浸
染甚至主导的“表征”。这一点既是“流动的他者”存在
的另一面相的重要特征之一，也使其难以用传统人类
学单向性的“自—他”视角来把握。另一方面，从人类
学所秉持的历史的本质是“对‘过去’的文化建构”或者
说“历史回归于文化”这一点来说，从事汉人社会研究
的人类学家很难把来自王朝、国家、士大夫等的话语的
表征，与“他者”的“文化”截然切割、区别开来，因为这
个“文化”本身就已经是包含着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复
杂的、且历经时空过程的诸多“结构”的多元复合体。②

为此，重新综合与模式交错的方式也许是可行
的做法。笔者多年前曾因受“从边缘看中心”③观点
的启发，长期关注流动于国家、制度以及“汉人”社
会“边缘”的“水上人”。在有关华南地区地域社会
构造的一般认识中，东南沿海水面作为连接陆地社
会与水上世界的“界域”（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或“边缘”
（ｍａｒｇｉｎ），始终是历代“不服王化者”的生存空间，
反过来也是社会流动从未停止和竞相表达国家认

同的“场域”。这一在东南汉人社会长期存在的“他
者”（作为一种“他者”的观念至今仍存于地方社
会），的确不能用传统少数民族研究的经验（“族体
史—文化—社会变迁”）来对待，也很难套用某一汉
学人类学已有的模式来解释。不过，这样的两难处
境或模糊地带，却恰恰可以为我们思考汉学人类学

的不足与拓展新的视野提供可能。
“水上人”是一个被文字化“历史”不断“异化”

的产物，它对我们理解东南地区社会文化及其历史
进程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④

不过，民族史或者民族志有关“水上人”的研究，必
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把水上世界看
作是“另一个”世界？“水”和“陆”是不是可以互为
“他者”？“水上人”是不是“一个”既由族源所定义、
又在文化和政治经济过程上“外在于”陆上定居社
会的“族群”？“水”和“陆”的二分是同属一个社
会—象征体系的成对概念，还是决定或形成不同的
社会文化形态的生态基础？若从华德英（Ｂａｒｂａｒａ
Ｅ．Ｗａｒｄ）的角度去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她认为
“水上人”总是把对文人生活方式的构想当作校正
自身社会文化的参照标准和行为目标，使被视为
“异类”的他们始终是中国社会文化这“一个”结构
的一部分。⑤ 而若以斯科特（Ｊａｍｅｓ．Ｓｃｏｔｔ）的“Ｚｏ－
ｍｉａ”模式及其“不被统治的艺术”来看，答案也可以
是肯定的，因为水上社群的长期存在在相当程度上
正是某种“逃离”的结果。⑥这两方面的自相矛盾，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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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ｎ”，ｉ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ｒｔｈｕｒ　Ｐ．Ｗｏｌｆ
ｅ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ｐ．１９—４１．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ｗ　Ｊ．Ｎａｔｈａｎ，Ｅｖｅｌｙｎ　Ｓ．Ｒａｗｓｋｉ　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王崧兴：《汉人与周边社会研究：王崧兴敎授重要著作选译》，唐
山出版社，２００１；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Ｂｒｉａｎ　Ｋｅｉｔｈ　Ａｘｅｌ　ｅｄ．，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黄向春：《从疍民研究看中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百年探索》，

载《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８（４）。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Ｅ．Ｗａｒ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ｙｅｓ：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Ｍｏｄｅｌｓ’—Ｍｏｓｔｌｙ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ｐ．４１—６０．安德森则认为“水上人”是“华南
食物链”中的一环，他们的某些“文化特征”只不过是生态差异和
社会分工的结果，见Ｅｕｇｅｎｅ　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
ｎａ’ｓ　Ｂｏ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ａｉｐｅｉ，１９７２．
Ｊａｍｅｓ　Ｃ．Ｓｃｏｔｔ，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Ａ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如果我们把某一具体的“水上人”群体看作是一个“社会”

实体，其社会文化的诸多面相都与“Ｚｏｍｉａ”的特征相类似，如不
易被控制的渔业生产，舟居水处、漂泊不定的居住方式，松散、

平权的社会结构，无祖先、无文字的历史记忆等等。此外，海上
移民（“华侨”）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逃离”的结果，

而海盗群体的长期存在则更是这种“逃离”最典型最极端的体
现（在很多情况下，“水上人”与“海盗”之间往往并不存在清晰
的界线）。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群体都如斯科特所言，在文化
上是共享相同的一套意识形态的语言。



映了在“水／陆”这一被“化约”的二元结构背后，隐
藏着更为复杂、更具能动性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过
程。另一方面，如果水上世界可以是“另一个”结
构、“另一种”形态或者一个特定的“界域”，那么我
们将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完全抛开“那
一个”大的结构（“国家”）去看待他们呢？从现有研
究所达成的共识来说，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原因不
仅在于他们“被表述”的历史与“国家认同”在地方
社会的建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还在于那一个
“国家”既是他们在政经过程中操演群体能动性的
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也是他们“自身”文化的“范畴”
以及建构“概念共享”的“世界人”（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与
宇宙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大多情况下，这种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所表达的内涵实际上正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ｓｓ”。既如此，那我们又要怎样去理解和表述它
与“那一个”结构（“国家”）的复杂关系呢？是某种
“并接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ｅ），①还是“结构
过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②抑或是别的？
笔者的田野研究，主要集中在福建省闽江下

游两岸及沿海地区的水上世界。以福州为中心的
闽江口这一带水陆交错的世界，宋明以来经历了
一个聚落格局、仪式传统与“水／陆”边界逐渐形成
演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水上人”既是历史
的实践者，同时也是地方社会惯于运用的一种文
化操弄的策略和标签。透过以零碎的文字与大量
的口传资料拼接出来的，一幅由“蜑户”、“渔户”、
“曲蹄”、“疍族”、“渔民”等既有不同的制度、时代
背景和含义，同时又交错杂糅在一起的概念所组
成的历史图像，我们大体可以看到，生活于这一水
陆边缘地带的不同的人是如何利用这些符号创造

一种共享的“历史”并把当下的自身与这一“历史”
连接起来，同时，符号的意义又是如何塑造了“水
上人”的群体能动性以及“地方”本身的社会文化
面貌的。
尽管“水上人”在社群的意义上具有不少“Ｚｏ－

ｍｉａ”高地社会的特点，他们在“自我”与“他者”身
份的双重话语中也往往表述和被表述为由不断

“逃离”国家的人所组成。③然而，“水上人”却并不
是全然外在于陆上“汉人”的另一种社会类型，他
们的长期存在也很难说是一种“镜像”的方式，他
们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以及权力的语言也远较
“Ｚｏｍｉａ”模式多元、复杂且多变。④面对如此境况，

如果现有的模式都难以尽言，我们还是必须回到
这个基本问题上来：从这些多元、复杂和多变的表
征出发，是否可以找到“另一种”途径，既能打破社
会形态的二分法则和因结构化而简化的历史叙

事，又能够充分体现超越汉学人类学“地方—国
家”／“多元—一体”视角，以模式交错或并置的整
合观，回归时空制度与政经过程、从人观到宇宙观
等基本的人类学命题，从而探寻某种“中国式社会
理论”的可能性？

三

站在上述视角，自然可以看到，在区域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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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萨林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

刘永华译，见《历史之岛》，第２７８—３２２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萧凤霞（Ｈｅｌｅｎ　Ｆ．Ｓｉｕ）：《廿载华南研究之旅》，载《清华社会学评
论》，２００１（１）；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
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３（１）。

在整个南方地区由“蛮夷之地”转变为王朝“版图”的过程中，

官方的文字典籍，一般都把那些“入丛薄中”或“遁于海上”者
描述为不服“王化”之徒，前者即“居峒砦”之“畲”、“瑶”，后者
即“家桴筏”之“蜑”（“水上人”）。这些在国家史话语中的“版
籍”之外和“教化”所不及者，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既可
能会运用各种文化的资源和策略把自己转变为“化内之民”，

也可能会利用、强调或宣称他们的“化外”身份，以此与“国
家”保持距离，从而维护自身的生存空间。相关讨论见Ｄｏｗｎ
ｔｏ　Ｅａｒｔｈ：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ｎ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
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Ｓｉｕ　ｅ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事实上，“水上人”既不是一个有共同祖源记忆的“族裔群体”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也不是一个或多个部落式的有内在社会机
理的水上社会单元，人们之所以冠之以“水上人”之名概而称
之，同时他们也自称为“水上人”，主要的原因是帝国政体的
“版籍—土地—人口—赋税”形成了一个制度的边缘地带。

如果仅从水上生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言，水上群体的存在
应该说是一种社会的常态，并从来都是如此的。“水上人”与
“陆上”社会密不可分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渔业生计是以商品
交换为依托的，渔获的出售和粮食以及生产物资、生活日用
品的需求使之对主要由“陆上”社会所控制的市场有着很强
的依赖，以鱼易米的贸易关系成为水陆相连的重要纽带 。此
外，他们既可以是“逃离”者，也可以是东南地区最早的“编户
齐民”（从宋元的采珠“蜑户”到明清的“军户”、“渔户”）；他们
虽然居无寸土，渔利难控，但国家力量也并非完全不能及
（“河泊所—渔户—渔课”及“澳甲”、“船甲”）；他们的社会组
织松散无首（无祖先、无家族，临时性的“船帮”），但也可以形
成“水面权”的概念并发展出相应的权力结构；他们可以世世
代代浮家泛宅，也可以精心为自己创造“上岸”的条件和机
会。这些多元、多变的现象，很好地反映了大的政治经济过
程对地方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集体能
动性的表达。



进程中，存在着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潜
流”，它们在某一特定时空中的交汇，既取决于它们
各自的“节奏”，也受制于它们对于不同的历史主体
（人及其群体经验）所具有的不同意义。这需要我
们很精细地去观察和分析从“个人”、“群体”到“制
度”、“国家”等诸多要素如何在不同的条件、机制或
原则下发生有机的组合，并如何被赋予新的意义。
顺着这一思路，再回头来看闽江下游地区这

一水陆相连的世界，我们会发现，在不同时期，人
们都在把各种要素整合成为“自我”的“地方”，并
在其中找到和定义“自我—他者—国家”，“自我—
祖先—宗族”以及“自我—神灵—宗教”的相对位
置，从而使“地方”呈现为既是“模式”多元并存，又
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模式”为主轴、并发生转换更
替的状态。宗族或许就是这样的“模式”之一，闽
江下游地区的宗族实际上是汉学人类学最早的田

野研究对象，林耀华对义序宗族的研究，成了弗里
德曼论述东南宗族模式所引证的重要素材。显
然，这一“模式”是明清以后“地方”发生“结构转
型”的结果，它对于早在宋代既已在该地区出现的
宗族现象而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意义转换。
此外，对于整体性的区域社会文化的构造而言，宗
族在本质上是一种“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ｉｎｇ）的社会
变量，即使人们都“习得”或“模仿”了以祖先和世
系以及其他外在形式来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

态，也并不一定说明这背后必然有一个文化的“一
体化”或“均质化”过程———“祖先”、“亲族”、“系
谱”等概念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中（例如在明清以后
也“卷入”其中的“畲”以及“水上人”）显然具有很
不相同的意义和社会实践方式。
那么，就闽江下游地区而言，是否存在一个更

具结构意义，在时空上更具涵盖面，既能体现大的
政治经济过程及其整合力，又能包容复杂、相对而
精细的群体能动性表达的“模式”？以“礼仪”为核
心的“模式”，似乎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切入点。
笔者的田野研究初步揭示出，在唐宋以后闽江下
游地区这一“区域体系”（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①的形
成演变过程中，“临水夫人”—“祖先”—“五帝”—
“社”—“漂尸”五大祠庙系统及其仪式网络，作为
一整套“地方”概念与意义的生成器和包容与排斥
的社会文化机制，与整个地域社会的构造及其变
迁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其一，由南岛语族“泛灵信仰”发展而来的本
土鬼神观—巫觋传统，在与唐宋以来佛教和道教
“在地化”过程的结合中形成“瑜伽教”、“闾山教”，
从而不断重新整合地域性的宗教—象征体系，并
为地方仪式传统创造和提供了以“临水夫人陈靖
姑”（民间称“娘奶”）及其神灵谱系和科仪为核心
的最基本的仪式框架。
其二，作为“闽越”地域传统的一部分，祖先观

念的多元，祖先与神灵之间的界线模糊及其相互
转化，为不同仪式传统的竞争与合作以及社会组
织的多形态实践提供了空间。宋以后，以儒学和
家礼为核心的文人传统开始介入祖先崇拜并形成

为新的礼仪传统，在总体上造成祖先与神灵分离
的趋势，同时也逐渐确立了一套文化“正统性”的
语言。在这套语言之下，人们策略性地处理与祖
先的关系，并通过“找到”祖先的方式为自身在“地
方”找到相应的位置。
其三，明以后形成的“五帝”的庙宇网络及其

“送船”仪式系统，乃由作为地方文化“底层”的五
种“水怪”转化而来，它代表的是地方社会的时空
制度中一种古老的社区性的“逐疫”传统。它既是
陆上社区认同建构的基本形态，也是一套“水／陆”
关系的分类和象征系统———“水上”世界的流动
性、无边界性和潜在危险性如何被认知、如何被包
含在陆上社会的宇宙观当中。
其四，随着里社制度的推行，王朝制度与国家

礼仪全面而直接地渗入地方社会，它与原有的土
地崇拜、地域认同与控制的方式相结合，展开了
“国家”内在化于“民间”的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
结果，一方面是“社”以“大王”之神号获得了正统
化的“土主”、“境主”之地位；另一方面是，“社”从
与里甲的对应到分离，使得是否属于某位“大王”
成为是否具有陆上社区成员身份的依据和象征，
并成为建立仪式传统之地域层级关系所遵循的空

间原则，以及作为体现制度封闭性的“土地控制—
陆上社会”之可及边界。
其五，长期存在并持续被运用的水陆边缘地

带特有的造神传统———海上“漂尸”的“上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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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Ｔｈｏｍａｓ，Ｏｕｔ　ｏｆ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ｐ．８６—１０１．



神化，不断定义着水陆之间的“界域”地带，并成为
一种打破制度封闭性的机制。“漂尸”随着在岸上
为之立庙而有了“安身之所”，其“尸”之“阴”也可
能在神化过程中被转换，使交错连接的“水／陆”、
“流／居”、“阴／阳”之间的界线模糊化并具有了相
互转化的可能性。作为主要由“水上人”崇拜的
“另一个”神灵世界，明清以来形成的“水部尚书”
庙宇网络及其仪式系统，①正是这一造神机制的
产物，也是“水上人”对“水／陆”关系的宇宙观式的
构拟；而其官僚化的语言、仪式上对“五帝”传统的
“模仿”及其在神庙系统中与“娘奶”的结合，既是
一种“标准化”的反映，同时也以某种“礼仪交织”
的状态呈现出典型的“界域”特性。
诚然，上述框架并不能完全涵盖构成该“区域

体系”的“多元结构”②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展开
的复杂面相。换言之，在大规模的以帝国为中心
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中，“礼仪”作为一种社会
文化机制，只是“多元结构”当中的一种。但若要
真正理解和阐明这一以“礼仪”为核心的社会文化
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则必须整体地看待包含于
各种历史“潜流”中的“多元结构”如何可以在这一
机制下达成社会文化有机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从
这个角度说，这一框架应该是具有作为某种“文化
图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③的意义的。华德英在对
香港水上人的研究中指出，“水上人”之所以没有
脱离中国人的整体，是因为他们对于自身社会文
化所构想的“目前模型”（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总是
会不断朝着来自文人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模型”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转变而契合，尽管她也强调
“划一性”之外有很多的“差异性”，但她认为“差异
性”存在的原因仍然主要是“意识形态模型”对“非
文人生活方式”而言并非事事相干，而不相干的部
分就是“差异性”得以存续的空间。④不过，闽江下
游地区“礼仪”系统的研究表明，“水上人”在社会
文化变迁中的能动性，表现得更多的是其“目前模
型”与 “局内观察者模型”（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
ｍｏｄｅｌ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是一种意义协商式
的多维关系。华德英看到了“局内观察者模型”是
香港“水上人”的三个意识模型之一，但却忽略了
它与其他二者多向互动关系的重要性。⑤对于闽
江下游水面的“水上人”来说，他们的“意识形态模
型”更多的并非来自一个抽象的“文人世界”，而是

来自他们身边的“岸上人”，在此，“意识形态模型”

与“局内观察者模型”在某些层面实际上是相重合
的，或者说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托于后者的，而
且用以建构“模型”的素材已经多少是被“在地化”

过程重塑过、重新赋予意义的了。

上述由多元来源的要素所构成的多重仪式单

元，以层层包容和排斥的关系形成“一个”环环相
扣的“礼仪”系统，这一“模式”不仅让我们看到了
华德英“意识模型”讨论的不足之处以及可进一步
开拓的空间，也重新勾起了我们对汉学人类学的
开创者葛兰言（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的怀念。葛兰言
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看法，虽然被批评为只是一套
“非历史”的社会理论，但他提出的“礼仪造就中国
社会”（或者说礼仪乃中国社会最基本结构）的主
张，是不乏真知灼见的。⑥ 联想到费孝通在《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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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关“水部尚书”的庙宇网络及其仪式传统，参阅黄向春：《历
史记忆与文化表述———明清以来闽江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
与仪式传统》，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１９８８（３）。
［美］萨林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历史之岛》，第１７７—１９９
页，蓝达居、张宏明、黄向春、刘永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Ｅ．Ｗａｒ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ｙｅｓ：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Ｍｏｄｅｌｓ’—Ｍｏｓｔｌｙ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４１—６０．
刘永华：《“民间”何在？———从弗里德曼谈到中国宗教研究
的一个方法论问题》，见复旦文史专刊之二《“民间”何在，谁
之“信仰”》，第１—２５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目前模型”

与“局内观察者模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区域体系的社
会文化构造上的解释力是值得深入挖掘的。例如畲人对道
教宇宙观和仪式传统的吸纳，往往被认为是宗教划一作用的
典型体现，因为道教早已是一种浸透着权力与阶序的宇宙
观，而且其盘瓠祖先传说借用或模仿的也是“皇权—臣民”
（高辛帝—公主／驸马）的模式。但笔者认为，畲人吸纳道教
的象征意义，并不在于他们真正受到的是这套表达权力与阶
序的话语的吸引和影响，盘瓠传说的核心也并不在于“皇
权—臣民”这一组关系上，而在于所谓四姓内婚及平权／免徭
这一隐喻上；他们所吸纳的道教虽然的确包含着官僚等级模
仿和阶序象征，但其真正的仪式内容“招兵”、“学师”———每
个男子都可以通过这一仪式获得法力，并建立与祖先的联
系，清楚地表明畲人以吸纳道教科仪而形成的复合仪式传统
为中介建构的“社会—象征”系统，恰恰是一种平权式的。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Ｏｘｆｏｒｄ：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７５．［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

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有关葛
兰言对中国宗教与社会的研究和评价，参见吴银玲：《葛兰言
〈中国人的宗教〉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中国》的论述中提炼出来的“差序格局”，①两者之
间微妙的呼应和联系，也启发我们可以把闽江下
游地区的地域社会看作是一种“礼仪式的差序格
局”。从某种意义上说，“水上人”的存在，正是这
种“礼仪式的差序格局”及其多主体的“历史合理
性”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妨从葛兰言再出发，并
立足于对历史过程的精细观察，也许可以找到建
立某种“中国式的礼仪社会理论”②的可能性。
总之，对于汉学人类学的反思而言，过多地谈

论Ｓｃｏｔｔ的“逃离的艺术”似乎是不恰当的。在汉
学人类学的视野中，受关注更多的实际上是与之
相反的“进入的艺术”———各种人群如何建构“国
家认同”、各地方如何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以及划
一共享的文化如何可能等等。但是，即如Ｓｃｏｔｔ
声称“逃离”本身即为一种“国家效应”（高地“无国
家”状态即“国家效应”的结果）所受到的批评一
样，③作为“镜像”的“进入”若被过于强调，或者被
当作了“一体化”、“标准化”的代名词，也必然会受
到批评。在此浮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汉学人类
学一直都在面对的———“地方”的语言与“国家”的
语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叠在一起的？不重叠

的那部分究竟是什么、能说明什么？这既是一个
要跨越的障碍，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引申出很大讨

论空间的领域。毋庸置疑，我们不能以任何单一
的国家史观和单一的“中心—边缘”向度为前提，
但也必须考虑“国家”及其各种形式和意义的存在
被“并接”于或“内在”于任一界域内而成为其社会
及宇宙观系统之要素这一重要事实。由此而形成
的“流动的他者”正是人类学家特别是汉学人类学
家的历史感的源泉之所自。

（责任编辑：周 奇）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２１—２８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１９８５。

②　王铭铭：《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见《经验与心态：历史、

世界想象与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③　何翠萍、魏捷兹、黄淑莉：《论Ｊａｍｅｓ　Ｓｃｏｔｔ高地东南亚新命名

Ｚｏｍｉａ的意义与未来》，载《历史人类学学刊》，２０１１（１）。“水

上人”长期以一种身份的符号和标签存在，从某种程度上也

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效应”的表现：在东南中国以及整个环南

中国海周边区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多元的、流动的、无边界

的水上世界，与一个不断厘定版籍的、推行教化的“礼仪之

邦”的历史进程的不期而遇。但我们真正要追问的问题，并

不只是“国家／无国家”之间的“边界”如何被定义，而是这种

遭遇会产生出一种什么样的“地方”，创造出什么样的“自者／

他者”，再生产出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不同的人及其群

体又如何在其中发挥其能动性。

Ｔｈ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ｃｈ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ｏ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ｔｏ　ｆａｃ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ｉｌｅ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ｗｏｒｋ　ｉｎ“ｓｍａｌｌ　ｐｌａｃｅｓ”ｏｒ“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ｏ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ｔｈｅｒ，”ａｎｄ　ｈａｓ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ｏ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ｈｏｗ　ｔｏ　ｆｉｎｄ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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